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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企業形象大使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馬曉春先生（「馬先生」）已獲委任為中國
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企業形象大使，自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起生效。

本公佈乃本公司自願宣佈，以讓公眾及本公司股東了解本公司最近發展情況。

董事會欣然宣佈，馬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企業形象大使，自二零一二年五月
十六日起生效。

馬先生，48歲，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嵊州人，20世紀90年代中國圍棋領軍人物，
曾創下中國圍棋“名人戰”十三連霸記錄。彼為中國首位職業圍棋世界冠軍，曾出
任中國圍棋隊總教練之職。

鑒於馬先生在國內及國際圍棋領域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及取得的傑出成績，本公司
聘請馬先生擔任企業形象大使。

本公司已與馬先生訂立服務協議（「服務協議」），委任馬先生擔任本公司之企業形
象大使，固定年期為五年，自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開始。根據服務協議，馬先生
將為本公司提供各種服務，主要包括參與本公司各類形象廣告的宣傳拍攝，應本
公司之要求以本公司企業形象大使之身份出席本公司所組織之商業及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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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出席推廣活動時積極宣傳本公司之企業形象。

就董事所知，馬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
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並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
連人士，且與彼等並無關連。

董事會藉此機會歡迎馬先生擔任本公司之企業形象大使。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杜林東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杜林東先生、劉寶瑞先生及龐寶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馬捷先生及丁小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惠彬教授、萬洪春先生及曾祥高
先生組成。


